教育学院2021届优秀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

硕士学位研究生推荐资格实施细则
根据《杭州师范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实施办法（试行）》和《关于遴选2021届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通知》要求，结合教育学院实际，特制订本细则。

学院成立由院长、书记为组长，副院长、副书记为副组长，系主任和各专业负责人，教师代表，学工办、教务科负责人组成的推免工作领导小组，学工办、教务科协同做好全院的推免工作。

选拔条件、原则与标准

选拔条件、原则与标准参照《杭州师范大学关于印发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面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2017]28号）文件和《关于遴选2021届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通知》要求。
选拔推免工作的具体阶段和评分要求

学院选拔工作分成如下阶段：报名、初审、公示面试名单、面试和公示拟推荐学生名单阶段。

（一）报名阶段

教育学院本科生毕业生在符合学校要求的基础上，填写申请表（附件1、 2），明确申报硕士推免资格，并根据评分表的加分依据提供相关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否则不予加分。评分表内各项目具体加分方法见附件。如果有经三名以上本校本专业教授公开联名推荐的，请一并提交，学院将公示。

（二）初审阶段

学院依据申请人的综合成绩（计分方法见附件3）进行审核并排名。如果总分相同则依次依据专业学习能力、学术科研能力单项分数排名。

（三）公示面试名单阶段

根据综合成绩排名及学院的推免名额，按照1：3的比例由高到低确定学院参加面试的推免生候选人名单并在院内公示。由三名以上本校本专业教授公开联名推荐的，经院内公示无异议的，可直接参加学院面试，不占以上名额。

（四）面试阶段

学院推免工作小组根据学院各专业的特点，进行专业综合能力面试及外语口试面试。

专家面试成绩由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掌握情况、外语水平、口语表达构成，总分25分。专家面试成绩中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掌握情况占60%，外语水平占20%，口头表达占20%。

（五）公示阶段

根据最终成绩确定学院的拟推免名单，并在学院范围公示。
三、学院拟推免生的最后成绩折算

推免生最后成绩=专业学习能力（50分）+科研能力成绩（25分）+专家面试成绩（25分）

五、未尽事项

    其他未尽事项由学院推免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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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杭州师范大学推荐优秀本科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学位

申请表

	学号
	 
	姓名
	 
	出生日期
	 
	相片

	性别
	
	 民族 
	
	政治面貌
	 
	

	学院
	 
	专业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平均学分绩点
	 
	专业排名 
	/
	是否有不及格科目（必修及专业选修课）
	□无　□有

	参加科研

工作情况
	 

	参加学科

竞赛情况
	 

	英语成绩
	□英语六级　□英语四级　□英语三级

□雅思考试　□托福网考  □其他_______
	成绩
	

	奖惩情况
	

	学院意见
	学院推荐排名：　　/　　　　　组长签字：

  　
（学院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组长签章：
（学院公章）

                            年   月  日


注：附成绩单和相关证明材料
教育学院2021届本科生毕业生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评分表

	类  别
	自评
	给分依据
	学院审核

	专业学习能力（50分）
	
	/
	

	学术科研能力（25分）
	学科竞赛
	
	
	

	
	学术成果
	
	
	

	
	科研课题立项
	
	
	

	面试成绩（25分）
	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掌握情况
	/
	/
	

	
	外语水平
	/
	/
	

	
	口头表达
	/
	/
	

	总分
	
	/
	


注：申请人填写自评分数和给分依据，每个分项目的总和不超过该项目规定的总分，自评给分附相关证明材料
附件2
杭州师范大学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承诺书

本人阅读并理解《杭州师范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实施办法（试行）》中的有关规定，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1.本人提出申请并填写的《杭州师范大学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学位申请表》中的所有信息以及提供的材料是真实、准确的。如有虚假信息和作伪行为，承担由此带来一切后果。 

2.自觉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努力学习，按期完成本科阶段的各类学习任务，毕业设计（论文）成绩达到良及以上，第四学年期末考试无不及格课程。

3.诚实守信，不再报名参加统考、就业和出国留学，按接收高校要求准时入学、攻读硕士研究生。

如违反承诺，同意取消浙江省优秀毕业生或杭州师范大学优秀毕业生的评选资格；如已评选上，则取消该荣誉称号；同意以此作为不诚信记录归入本人档案，并通报拟接收单位。

                         承诺人（签名）                  

                                二○   年   月   日

附件3：综合成绩计算方法
一、综合成绩=专业学习能力得分+学术科研能力得分

二、各项目具体得分

（1）专业学习能力（50分）

专业学习能力得分依据教务系统内平均学分绩点（以报名截止时间为准），换算成百分制后计分。专业学习能力得分=教务系统内平均学分绩点得分（以报名截止时间为准）*20*50%。

（2）学术科研能力（25分）

学术科研能力得分依据学科竞赛、学术成果、科研课题立项三方面计算总分。学术科研能力得分=学科竞赛得分+学术成果得分+科研课题立项得分，学术科研能力得分最高不超过25分。

各类指标加分方法：

①学科竞赛加分标准

	竞赛项目
	竞赛等级
	加分

	一类项目
	国家特等、国家一等
	7

	
	国家二等、省特等
	5

	
	国家三等、省一等
	4

	
	省二等
	3

	
	省三等
	2

	
	市级奖、校级一等奖、院级一等奖
	1

	二类项目
	国家特等奖、国家一等奖、国家二等奖、省特等奖
	4

	
	国家三等奖、省一等奖、
	3

	
	省二等奖、
	2

	
	省三等奖
	1

	备注：学科竞赛项目等级评定依据学校学科竞赛管理办法等文件。同一项目取最高分，不累加，不同项目可以累加得分。


②学术成果加分标准

	序号
	类别（要求）
	获奖名称和等级
	加分

	1
	论文
	一级学术期刊
	6

	
	
	二级学术期刊
	4

	
	
	三级学术期刊
	2

	2
	专利
	发明专利
	6

	
	
	外观专利、实用新型、软件著作权
	2

	3
	科研成果获奖
	国家级
	6

	
	
	省级
	4

	
	
	市级
	2

	备注
	刊物级别依据校科技处、人文社科处相关要求评定。同一项目取最高分，不累加。


③科研课题立项加分标准

 科研课题或项目立项并结题的加分标准如下，仅立项未结题的所加分数相应减半。（教务处、团委组织的项目申报都算在此项，同一项目取最高分，不累加。）

	序号
	项目级别
	加分

	1
	国家级
	6

	2
	省部级
	4

	3
	市级
	3

	4
	校级
	2

	5
	院级
	1


注：1.团队参与以上学科竞赛、科研成果或科研课题的加分标准（取排名前五位）：2人的得分比例为6:4；3人的得分比例为5:3:2；4人的得分比例为4:3:2:1；5人的得分比例为3:2.5:2：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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